附件1

省级重点项目征集指南

项目符合企业智改数转网联、产业链和集群数字化转型、“智改数转”赋能支撑方向，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、电子产品和工业软件强基兴链、大数据产业发展、高标准数字园区、工业互联网5个领域，以“揭榜挂帅”的方式发掘培育一批具有较高技术应用水平、产业化能力的省级重点项目。

一、揭榜挂帅任务领域

（一）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。

揭榜任务：平台应用方面，建设新型工业化人工智能应用能力，集成工业智能体开发应用、场景大模型落地、高质量数据集治理、场景化解决方案技术栈、高性能智算算力等功能，打造共性技术支撑平台，面向企业提供轻量化、模块化、可复用的服务能力，推动技术成果转化，促进链主企业与链属企业协同发展，提升产业链技术黏性与协同效率。产品应用方面，聚焦工业垂直大模型、框架、算法及软件、AI服务器、智能终端等领域产品应用，推动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。

（二）电子产品和工业软件强基兴链。

揭榜任务：聚焦研发设计、生产制造、质量管控、仓储物流、经营管理、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，强化软硬件协同，培育一批面向典型场景的数字化转型通用工具产品，赋能重点产业强基兴链。电子产品方面，加快发展高端电子元器件、智能感知、网络连接、工业控制、边缘计算、检验检测终端等重点产品，持续强化数智化转型供给，靶向破解工业设备系统兼容性较差、关键工序数控化率不高、品质管控能力不足等问题。工业软件方面，集成支撑力强、应用面广、实用易操作推广的国产化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，实现业务生产的高效协同、精准管控和安全可靠，助力工业企业优化流程、提升效率、控制成本。

（三）大数据产业发展。

揭榜任务：算力基础方面，推进算力平台建设应用落地，引导算力国产化适配和绿色低碳发展，促进算力网络融合发展。算电融合方面，构建基于算力调度技术与能源大模型的多云异构算电协同管理平台，开展算力负荷与新能源、新型储能等电力系统的协同优化，支持源网荷储一体化，促进富余绿色电力消纳和算力调度效率提升。数据要素方面，面向工业领域数据采集汇聚、计算存储、分析建模、流通交易、安全防护等典型场景，打通研发、采购、制造、管理、售后等全价值链数据流，提升泛在感知、数据贯通、集成互联、人机协作、分析优化等能力。支持数据标注平台、可信数据空间等数据基础设施建设，打造工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。

（四）高标准数字园区。

揭榜任务：聚焦园区主导产业建设高标准数字园区，以园区产业数字化转型为重点，协同推进园区服务数字化、管理数字化。导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以及工业互联网平台、标识等资源，加快政策、设施、技术、标准、应用、企业、服务进园区。夯实数字基础设施，建成覆盖园区资产管理、经济运行监测、绿色低碳发展、安全应急管控等主要环节的数字化运营管理系统，提供高质量数字化公共服务。

（五）工业互联网。

揭榜任务：5G工厂方面，集成5G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，打造新型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，新建或改造产线级、车间级、工厂级等生产现场，形成生产单元广泛连接、信息运营深度融合、数据要素充分利用、创新应用高效赋能的先进工厂。“链网协同”方面，面向工业互联网与重点产业链协同发展，聚焦供应链场景突破、服务创新、融通转型等，支持龙头企业牵引带动“链式”转型。工业互联网平台重点围绕创新链、产业链、资金链、人才链等建设及应用，促进创新资源优化配置、要素资源流通利用、价值链各环节高效协同，带动至少50家川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覆盖；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重点推动设计、生产、物流、营销、管理等关键环节标识化，打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据流通渠道，构建万物智联、协同高效、数据驱动的应用新模式。

二、支持方式和标准

采取项目法安排，按照不超过设备（含软件）投资额的20%、单个项目给予最高2000万元补助。

三、项目条件

（一）建设单位属性。2023年以来入选国家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、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、数字领航企业、卓越级以上智能工厂、智能制造示范工厂、智能制造优秀场景、5G工厂、绿色工厂、绿色供应链等企业实施的“智改数转”支撑项目纳入重点支持。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为依托国务院或省政府批准设立的、以发展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国家级、省级产业园区（经开区、高新区、化工园区等）及其“园中园”。

（二）项目周期进度。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过3年，且为2027年10月31日前竣工的在建项目，项目设备（含软件）投资进度不低于50%。

（三）项目投资额。设备（含软件）投资不低于2000万元。

（四）项目手续要求。项目环保、安全、节能等前期审批报建和备案（核准）手续完备合规。园区项目需另外提供园区设立的批准文件。如项目不需要办理有关手续，须提供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应证明。

（五）其他条件。项目建设单位为工业企业及产业园区的，需提供近一年内的评估诊断报告，项目验收前根据省制造业智改数转评价指标体系完成线下诊断。工业企业改造后智改数转水平达到L3级以上。高标准数字园区对照《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指南》（工信厅规函〔2025〕466号）建设，具有项目可研报告，建成后实现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全覆盖、数字化生产性服务应用全覆盖和双千兆网络覆盖率达100%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省级重点项目纸质材料在项目评审时提交，纸质材料要按顺序编好目录、页码，加上封面装订成册（其中复印件需加盖项目单位公章，线装或胶装，不使用塑料封皮进行装订）。
附件2

切块资金项目征集指南

一、支持范围

项目符合企业智改数转网联、产业链和集群数字化转型、“智改数转”赋能支撑方向。园区项目仅支持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。“智改数转”赋能支撑方向仅支持搭建人工智能赋能航空航天、新型显示、高端能源装备等重点产业链行业平台。

二、支持方式和标准

采取因素法安排，各市（州）自行制定对企业的具体补助政策，按照不超过设备（含软件）投资额的20%、单个项目给予最高1000万元补助。

三、项目条件

（一）建设单位属性。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为依托国务院或省政府批准设立的、以发展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国家级、省级产业园区（经开区、高新区、化工园区等）及其“园中园”。

（二）项目周期进度。竣工项目应为2025年1月以后竣工，在建项目应于2026年10月31日前竣工，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过3年，项目设备（含软件）投资进度不低于70%。

（三）项目投资额。设备（含软件）投资不低于800万元。

（四）项目手续要求。项目环保、安全、节能等前期审批报建和备案（核准）手续完备合规。园区项目需另外提供园区设立的批准文件。如项目不需要办理有关手续，须提供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应证明。

（五）其他条件。项目建设单位为工业企业及产业园区的，需提供近一年内的评估诊断报告，项目验收前根据省制造业智改数转评价指标体系完成线下诊断。高标准数字园区对照《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指南》（工信厅规函〔2025〕466号）建设，具有项目可研报告，建成后实现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全覆盖、数字化生产性服务应用全覆盖和双千兆网络覆盖率达100%。人工智能赋能重点产业链行业平台项目建成后，能够推动工业全要素智能联动，加快人工智能在设计、中试、生产、服务、运营全环节落地应用；提升全员人工智能素养与技能，推动各行业形成更多可复用的专家知识；加快工业软件创新突破，大力发展智能制造装备；推进工业供应链智能协同，加强自适应供需匹配；推广人工智能驱动的生产工艺优化方法；深化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，增强工业系统的智能感知与决策执行能力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各市（州）通过线下开展项目遴选工作后，要及时将遴选结果录入平台，并分别填报各项目核定投资数据，上传项目评分表及现场核实表。
附件3

切块资金项目—数字化转型覆盖项目征集指南

一、支持范围

针对企业“智改数转网联”方向，支持市（州）推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全覆盖。

二、支持方式和标准

采取因素法安排，各市（州）自行制定具体补助政策，按照单个项目数字化转型改造投入给予企业平均不超过5万元、单个不超过10万元补助，市（州）整体项目补助比例不超过20%、最高1000万元。

三、工作流程及有关要求

（一）目标任务确定。经济和信息化厅确定各市（州）年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目标。市（州）作为申报主体采取“整体打包、分项实施”的方式自主申报年度支持目标数。经济和信息化厅审核市（州）目标可行性，按程序反馈市（州）年度目标数。

（二）目标任务推进。市（州）经济和信息化局建立数字化转型未覆盖企业库，组织企业实施改造，开展项目监督管理。企业按照省制造业智改数转评价指标体系开展评估诊断，实施改造前应为数字化转型未覆盖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，实施改造后需经线下诊断实现转型覆盖。企业五年内未获得过省级专项资金。

（三）目标任务支持。市（州）经济和信息化局组织项目验收，核验企业改造合同、发票、支付凭证、评估诊断报告、系统截图、实物照片等证明材料。次年经济和信息化厅组织核定目标任务完成情况，按程序给予事后补助。补助资金可用于与数字化改造相关的设备、软件、云服务等支出，不得用于供养单位人员福利、公用经费、机构运转经费等支出，不得用于楼堂馆所等基建工程支出。
附件4

2026年四川省“智改数转”项目汇总表

市（州）经济和信息化局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	一、省级重点项目

	序号
	单位名称
	项目名称
	项目方向
	揭榜
领域
	县（市、区）
	项目所在园区
	项目主要建设内容
	项目建设周期
	设备
（含软件）总投资
	已完成设备
（含软件）投资
	项目设备
（含软件）投资进度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二、切块资金项目

	序号
	单位名称
	项目名称
	项目方向
	县（市、区）
	项目所在园区
	项目主要建设内容
	项目建设周期
	核定-设备（含软件）总投资
	核定-已完成
设备（含软件）
投资
	项目设备
（含软件）投资进度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三、切块资金项目—数字化转型覆盖项目

	序号
	支持目标企业数量
	测算依据
	备注

	1
	
	
	


注：1.项目方向填写企业智改数转网联、产业链和集群数字化转型、“智改数转”赋能支撑。

2.项目核定投资须与四川省工业项目（资金）管理平台填报数据一致。
附件5

市（州）承诺书

我局已对此次申报2026年“智改数转”资金的***（项目申报单位名称）、***（项目申报单位名称）等***个单位项目进行了核实，对属地申报项目投资规模、建设内容、设备购买等数据和项目申请报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重复性进行了审核，项目及附属文件均真实、合规、有效。经局内相关资金项目科（处）查核，项目及申报资金的设备（含软件）投资未获得过省级专项资金的支持。

特此承诺。

科（处）经办人（手签）：

科（处）责任人（手签）：

分管局领导（手签）：

XX经济和信息化局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       


